附件2
林木采伐审批流程

为加强森林资源管理，规范林木采伐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现将本区林木采伐申请及审核流程明确如下:
1、申请受理:林木所有者或经营者向鱼峰区自然资源局提出申请，材料交到鱼峰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15、16号窗口，需提供身份证明、林权证或林木权属证明、采伐申请书等材料。窗口收到申请后，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核，检查材料是否齐全、内容是否合规。若材料不全，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内容。
2、实地核查: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到采伐现场进行实地核查，核实采伐地点、面积、树种、蓄积量等信息，与申请材料是否一致，并判断是否符合采伐条件。
3、审核公示:经初步审核和实地核查符合要求的采伐申请，在所在村的村务公开栏及乡镇政府公示栏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自然日。公示内容包括申请人姓名、采伐地点、面积、树种、蓄积量、采伐期限等，接受村民及社会监督。公示期间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在公示之日起5个自然日内以书面形式（附上有关林木权属的有效证明材料），署上真实住址、姓名向我局反映、不署真实住址、姓名或无正当理由逾期反映的，不予受理。公示无异议的，予以受理。                             
4、审批决定：对材料进行全面复审，重点审查材料的完整性、合规性以及采伐的合理性。根据复审结果，作出是否批准采伐的决定。对符合采伐条件、材料齐全的申请，予以批准;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原因及依据。
5、发放证书:经审批同意采伐的，区自然资源局审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证上明确标注采伐地点、面积、树种、蓄积量、采伐期限等关键信息，采伐者必须严格按照采伐证规定的内容进行采伐作业。审批结果及时在人民政府网站及柳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柳州市鱼峰区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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